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100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易字第1005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英興

選任辯護人　王清白律師

　　　　　　賴宇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6 年度易

字第131 號，中華民國107 年3 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續字第4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

一、最高法院嘗謂：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

    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其理由為（略以）：犯

    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

    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

    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

    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

    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

    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

    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

    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

    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等語（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

    2980號判決意旨）。惟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

    。此處「判斷之依據」當不僅指有罪判決為限，而包括無罪

    判決在內，且立法者揭諸正是：「法院要判斷證據資料的證

    明力，應以具證據能力者為前提」。不論是消極的證據禁止

    或排除（狹義無證據能力），或者未經嚴格證明法則（未經

    合法調查之證據），都是欠缺證據能力，而傳聞證據如非屬

    傳聞法則之例外，自亦無證據能力，在未確定其是否有證據

    能力之前，法院根本無從提前判斷其證明力，更遑論在確定

    證據應禁止使用（即排除於審判程序之外）時，法院如無足

    夠的證據資料足以論斷證明力，自僅能為無罪判決。換言之

    ，在法院論斷有無證據，及證據之證明力是否足以形成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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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證前，必須先進行證據能力之判斷，始得確定審判程序尚

    有無足夠之證據可供判斷為心證之基礎，此乃邏輯之必然。

    從而，認為無罪判決可以無庸為證據能力之判斷，而無須於

    判決理由內論敘說明，顯有因果倒置、邏輯謬誤之嫌，爰認

    仍應先為證據能力之判斷，始得進入證據證明力之論斷取捨

    。原審判決因為無罪判決，而就被告、辯護人所質疑證據能

    力部分未予論述，尚有未妥，惟因本院審理結果認本案仍應

    為無罪判決，結論與原審判決相同，於原判決尚無影響，合

    先敘明。

二、被告於審判外不利於己之陳述

（一）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

      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

      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

      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

      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

      法第156 條第1 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等規定係在

      保障被告陳述之「意志決定及意志活動自由」，如被告之

      陳述非屬自白之性質，而僅係不利，或甚至有利於被告之

      陳述，如檢察官提出作為證據，基於相同意旨，仍應受前

      述證據能力之限制。

（二）查被告、辯護人不爭執被告本人偵訊筆錄有為不正訊問之

      情事。本院亦查無有明顯事證足證檢察官偵查中製作該等

      筆錄時，有對被告施以不正方法訊問製作之情事，是被告

      審判外之陳述係出於任意性，具證據能力。至原審程序所

      為陳述，被告亦不爭執證據能力，而認有證據能力。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及其他文書之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前4條（指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

      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5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至非屬供述證據之其他文書證據或物證

      ，基於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係兼採直接審理原則及傳聞法

      則（立法理由參見），而「同意性法則」亦屬採直接審理

      原則國家之共通例例外法則，是類推上述同意性法則之意

      旨，當事人既不爭執，本院又認具證據能力不致侵害當事

      人權利，而具相當性者，同具證據能力。

（二）查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證人即告訴人游玉緒、證人即

      代書陳麗情、證人即為告訴人施作鋁窗之游昭億等於審判

      外之陳述筆錄，及不動產買買契約書、支票影本、建物登

      記謄本、以及警察機關所拍攝之相片等文書證據，均不爭

      執證據能力，本院亦查無證據證明該等證據有不法取得之

      情事，致影響真實性，是該等審判外筆錄及文書具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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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信性，依據及類推適用前述「同意性」之傳聞法則例外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其他文書均具證

      據能力。

貳、有罪實體部分－證明力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英興為聯英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聯英公司）之負責人，於民國97年4 月29日代表聯英公司與

    告訴人游玉緒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由聯英公司以新臺幣

    （下同）700萬元之金額，將宜蘭市○○○段○○○段0000

    地號土地及宜蘭市○○路○○號房屋出售予告訴人游玉緒，上

    開房屋之所有權並於97年5月27日登記予游玉緒，且聯英公

    司亦已將上述房屋交予游玉緒占有。惟林英興竟於102年1月

    間至5月中旬期間之某日（原起訴書記載時間原為102年5月

    中旬，惟於原審程序檢察官變更為「102年1月間至5月中旬

    期間之某日」，參見原審卷第75頁），擅自指示不知情之工

    人進入上述告訴人之房屋，並將鷹架一批及門板、門框放置

    在該房屋1樓，而無故侵入告訴人之建築物內，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

    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

    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

    第1300號判例亦同此見解。此項證據法則於非告訴乃論之罪

    之被害人，以及自訴案件之自訴人陳述時，亦應有其適用餘

    地。再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

    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

    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

    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

    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

    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又按最高法院於92年9 月1

    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之立法例後，特

    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再次強調謂：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等

    語（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見）。98年12

    月10日施行生效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

    ，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2 條參見），其中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 項亦揭示「受刑事控告之人，未

第 3 頁



    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更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凡此均係強調學

    說所指，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

    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

    ，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

    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

    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

    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

    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

    即應諭知被告無罪。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述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

    訴人游玉緒之指述、證人即本件代書陳麗情、證人即為告訴

    人施作鋁窗之游昭億於偵查中及本院103 年度訴字第61號民

    事案件之證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游玉緒簽發予被告林英

    興支票影本，宜蘭市○○○段○○○段00000地號土地登記

    第二類謄本、宜蘭市○○○段○○○段00000地號建物登記

    第二類謄本，上址房屋之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97年4 月29日代表聯英公司與告訴人簽訂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以700 萬元之金額，出售前述66號房屋

    及坐落之土地予告訴人，惟堅詞否認有無故侵入建築物之犯

    行，辯護人並為被告之利益，援用於原審之辯稱（略以）：

    鷹架等物早在98、99年間即置於該屋內，告訴人指訴被告係

    於102 年間侵入該房屋放置鷹架等物品並非事實；被告並未

    將上述房屋交屋給告訴人，未完成交屋手續，被告縱使侵入

    ，亦無侵入建築物之主觀犯意；又該屋並未完工，無人居住

    ，不具刑法個人居住安寧生活秘密之法益，不構成犯罪等語

    。

五、按刑法第306 條係保障屋主對於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

    土地，有享有決定誰得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權限。換言之，

    其保護個人居住場所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滯留其內干擾

    破壞之權利，所謂屋主權或住屋權。而本條所保障之住屋權

    ，乃源於對住屋或其他場所之使用權，固然不以個人為該房

    屋或場所之所有權人為限，即使對該房屋因支配管理監督而

    有使用權者，亦得憑其所享有之住屋權，對無故侵入者提出

    訴追。至辯護人所辯本條保護法益是「居住安寧與生活秘密

    」，實則僅是屋主權受保護的反射利益，並非本罪法益，否

    則無法合理解釋為何本罪客體包含不具居住意義的建築物或

    附連圍繞之土地（學者許澤天亦持此見解，參見許澤天，刑

    法各論二－人格法益篇，2017年9 月，一版，第213 頁）。

    查系爭房屋尚未裝潢完成，其內堆放鷹架等施工雜物，該屋

    無人居住在內，此為被告、檢察官所不爭執，是該屋非為任

第 4 頁



    何生活起居或職業、休閒活動，僅儲放了前述非日常使用之

    物品，換言之，尚非屬告訴人居住使用的「住宅」，而僅屬

    「建築物」性質。從而，如確有侵入行為，如該屋的所有權

    屬告訴人所有，自不能以該建築物並非「住宅」，並未侵害

    告訴人的「居住安寧」或「生活秘密」等隱私，而認為不構

    成本罪，是辯護人此處所辯不足採信。原審誤認本罪的保護

    法益為「居住安寧與生活秘密」，而將行為人所侵入之領域

    必須是「有人長期在其內生活（生活之範圍不限於居家，也

    包括職業、休閒等各式活動），其內並有一定設備來維持該

    領域之特定生活功能」等，而認為系爭建築物不構成本罪構

    成要件，亦容有誤會，應予糾正。是本件爭點仍在於系爭建

    築物究竟是否已完成交屋予告訴人的手續，被告主觀上是否

    有無故侵入之犯意？客觀上的侵入行為究為何時？

六、系爭建築物是否完成交屋予告訴人之手續及被告所為是否無

    故侵入

（一）查被告與告訴人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之買賣，約定總

      價700 萬元，告訴人陸續付款之情形，業經告訴人於原審

      時證述（略以）：「我繳納270 萬，100 萬簽約款、過戶

      完成繳150 萬，總之我繳270 萬元。第3 條規定房屋過戶

      完成要繳150 萬元，我有繳120 萬元。我跟被告說，契約

      是要買土地及房屋，被告可能是欠錢，土地過好我才要付

      錢，土地過好我要付他五百多萬元，結果他只有過房屋給

      我，他說他那天欠錢，叫我先給他120 萬元，30萬元留著

      他水電被人家搞壞了，電線也被人家抽掉了，他說他做完

      之後，扶手也被人家拆掉了，我說你那個要幫我修理好，

      他說土地過戶完成才一次叫我連30萬元交給他，我是給他

      方便才先給他120 萬元；被告叫林美治來向我拿錢，我不

      認識林美治，他問我什麼事情，被告說林美治是他的總管

      ，被告叫我把錢交給林美治，林美治也有簽字。因為被告

      土地沒有過戶給我，尾款是30萬及400 萬都要付，被告沒

      有過戶我要怎麼付給他」等語（參見原審卷第70頁至背面

      ）。

（二）證人即代書陳麗情於偵查中則結證稱（略以）：「就是依

      照契約的內容，他們兩個其實是熟識，他們是說水電、送

      電完成後，他們會自行交屋，付款就是依照合約的內容去

      做支付。他們當時有約定房子先過戶，但等送電完成再交

      屋。還是要先付尾款，才能交屋，這是在契約第四項記載

      房屋過戶完成150 萬。原先他們預定時間是97年7 月30日

      付款，這應該是針對付款部的約定。就是指過戶完5 日內

      要付款，要在97年7 月30日前要將尾款付清，就是150 萬

      。還沒付清，因為交款是我會約雙方到事務所交款。這件

      過後我有約雙方到我事務所，有交付120 萬，因為買方認

      為房子還沒交屋，就是送電還沒有完成，所以他不願意負

      全額，只先付120 萬。之後，我聯絡他們好幾次，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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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歡而散，所以尾款還沒付清」等語（參見偵字4426號

      卷第14-18 頁），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支票影本存卷

      可證。

（三）綜上所述，足見告訴人於97年7 月30日前確未支付尾款30

      萬以及400 萬部分，被告雖已將上述房屋所有權過戶予告

      訴人，尚未將其坐落土地過戶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將尾

      款30萬支票支付案外人林美治，惟經被告否認授與林美治

      代理權，而拒絕收受該支票（此部分返還房屋之爭議經被

      告提起民事訴訟，現上訴於最高法院），尾款400 萬部分

      ，則因被告未能辦理系爭不動產土地部分之所有權移轉而

      未支付，足證告訴人與被告就本件不動產交易確係存在重

      大糾紛，水電部分亦尚未完成，尾款30萬元之支付情形，

      未獲致共識等問題，已堪認定。

（四）告訴人固指稱有跟被告講現況先行交屋，並要被告寫97年

      4 月29日交屋，另外「當時我有說我要在簽約日賣方就要

      交屋給我，我才要買，陳麗情當時有說日期97年4 月29日

      就今天交屋，而且是現況交屋，這個買賣契約書上也有記

      載，當時林英興拿鑰匙給我，而且陳麗情也有看到林英興

      拿鑰匙給我，我當時有對陳麗情說在現況交屋手寫文字下

      加註今天日期，陳麗情便告訴我隔頁的立契約書人下方就

      是寫訂約的97年4 月29日這個日期，代表就是這天交屋」

      等語（參見103 年度偵續第50號卷，下稱偵續第50號卷第

      86-91 頁）。惟此與證人陳麗情所結證稱（略以）：因為

      他們有很多未完成部分，簽完約後不可能馬上交房子，其

      實房子還有很多工程沒有做，因為游玉緒、林英興二人是

      舊識，他們說可以自行處理。我的意思是他們先把未完成

      部分記載清楚，等這些部分完成後，再依照這些條件完成

      後的屋況交屋」等語（參見偵續字第50號卷第86-91 頁）

      。而告訴人亦不否認該屋水電、電線均有問題後，扶手也

      被拆掉，有要求被告修理等語。足證證人陳麗情所述，因

      為雙方有很多未完成部分，簽完約後不可能馬上交房子，

      應屬可採。再依不動產賣賣契約中註明「現況先行交屋」

      之意思應係約定交屋之條件，指依房屋的現況來交屋，目

      的為民法第355 條規定關於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排除，而

      非約定簽約日立即交付房屋；告訴人前述與證人陳麗情所

      述契約中「現況交屋」之意思尚有不同，亦與一般不動產

      交易之流程不符，公訴意旨認現況先行交屋，即表示被告

      已經將該屋交付告訴人，已有誤會。

（五）此外，系爭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3 條之付款約定為：

      ⒈簽約款100 萬元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同時支付之；⒉完

      稅款50萬元於97年5 月支付；⒊房屋過戶完成支付150 萬

      元；⒋尾款400 萬元，雙方應在被上訴人付清所有價款時

      完成交屋手續，上訴人則應於交屋日前將原設籍系爭買賣

      契約標的之所有戶籍或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等全部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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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參見偵續50號卷第10頁）。依前述約定：「⒋雙方應

      在被上訴人付清所有價款時完成交屋手續」，可知被告據

      此辯稱，因告訴人並未付清所有尾款，依約毋庸交屋，亦

      未完成交屋手續等語，亦非無據。

（六）末依證人游昭億於偵查中所證稱（略以）：「97年去做時

      ，只有做框而已，玻璃跟內框還沒有做，因告訴人與被告

      有糾紛，告訴人沒有聯絡我繼續做，所以我就沒有完成，

      直到103 年告訴人才又叫我去做未完成部分」等語（參見

      偵續字第50號卷第138-14 1頁）。足證被告與告訴人就上

      述房屋一直存在購屋糾紛，證人游昭億之證詞更證明該屋

      關於窗戶等必備裝璜尚未完成，至少就被告的認知，就是

      因為是否完成交屋尚有爭議，否則不會有前述民事訴訟糾

      紛之進行。

（七）從而，被告雖已將系爭房屋過戶予告訴人，惟因系爭不動

      產交易有上述法律爭議及付款未明之情，在告訴人尾款尚

      未給付完畢前，被告主觀上認系爭房屋尚未完成交屋予告

      訴人之手續，如有進入之行為，主觀上應認為係合法行使

      權利，甚或是為了將系爭建築物至少完成固定裝璜以及告

      訴人所要求的水、電或其他必要事項，以利能完成移轉土

      地並收取尾款之買賣手續，尚難認被告有何「無故侵入」

      建築物之故意。

七、被告於何時有所謂的「侵入」行為亦難證明

（一）就被告究於何時有侵入系爭建築物，將鷹架一批、門板等

      物放置該屋內之情，告訴人歷次證稱均不一致（分別參見

      偵字4426卷第4-5 頁、偵續字第50號卷第138-141 頁、10

      5 年度偵續字第42號卷第24-26 頁、原審卷第69頁）：

    ⒈於103 年1 月22日偵查中證稱：被告侵入住宅之日期時間

      及次數為：第一次是在交屋後一兩年，大概98年他就用鑰

      匙偷開鐵門進去，而且還有換鑰匙。最少有兩三次，第二

      次大概98、99年，最後一次就是我有去要打開鑰匙，但打

      不開，我就叫警察過去、他也有叫警察的那一次（指102

      年5 月25日）。

    ⒉再於104 年6 月8 日偵查中證稱：鷹架等物品放置之時間

      大概是102 年5 月25日警察到場處理前一個禮拜左右，之

      前是放我自己的鷹架還有器材等語。

    ⒊又於105 年9 月19日偵查中證稱：我應該是在102 年5 月

      25日警察到場前一個禮拜有去該屋，當時屋內還沒有被放

      這些東西，所以我才會這麼說等語。

    ⒋復於106 年原審審理時，經辯護人主詰問時質疑為何依10

      2 年5 月25日照片及102 年1 月28日照片比較其擺放之物

      品鷹架、垃圾袋、樓梯、椅子、鐵架之位置角度均相同？

      告訴人回答：「再放也是這樣，難道是1 月就搬進去了，

      可能是這樣我也忘了，我都在國外，很少在台灣」等語。

（二）綜觀告訴人上述歷次證述可知，原係指訴被告第一次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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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建築物是在交屋後一兩年，第二次大概在98、99年，最

      後一次是102 年5 月25日警察到場那一次，惟未指稱被告

      於99年間至102 年5 月25日之期間內有侵入該建築物置放

      物品之情形。嗣因告訴人所指述98、99年間被告侵入建築

      物罪嫌部分，經檢察官認定超過6 個月告訴期限，而於10

      3 年4 月9 日，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102 年度偵字

      第4426號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遂又改稱，被告是在102

      年5 月25日警察到場前一個禮拜去該屋放置前述鷹架一批

      等物；再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經提示、比對102 年1 月

      28日所拍攝該屋之照片後（參見原審卷第91頁），因照片

      中鷹架等物，於斯時即已存在該屋內，告訴人復改稱被告

      是102 年1 月就搬該等物品進去了等語。足認告訴人就被

      告的行為時間，歷次證述歧異甚大，瑕疵處處，且依變護

      人所提出辯護狀所附相片，於102 年1 月28日所攝相片與

      同年5 月25日所攝相片，屋內鷹架、垃圾袋、樓梯、椅子

      、鐵架之位置角度均完全相同（參見本院卷第118 、119

      頁），足見該等物品至少102 年1 月28日之前即搬入，檢

      察官因而在原審「更正」起訴事實的犯罪時間為「102 年

      1 月間至5 月中旬期間之某日」。殊不論告訴人證詞之憑

      信性大受質疑，已難採信，檢察官此種為入被告於罪，隨

      被告提出有利證據，隨時更正犯罪時間的作法，即使尚非

      逾越起訴之同一事實，但也不能排除如被告所辯，該等物

      品早在98、99年在爭執交屋與否及尚未完成固定裝璜時，

      即放入屋內的合理懷疑。

八、綜上所述，既難證明被告行為時間，更難證明被告所為屬無

    故侵入住宅。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實不足使本院為被告有罪

    之確信，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

    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求慎重。

參、上訴駁回之說明

    原審以本件系爭建築物是否已完成交屋及法律上手續尚有爭

    議，被告主觀上係認為合法行使權利而進入屋內，且檢察官

    未能證明被告搬入告訴人所指物品的行為時點究為何時，以

    及侵入住宅本罪係為保障「居住安寧與生活秘密」等隱私法

    益，系爭建築物並無人居住，未侵害此等法益，而為被告無

    罪之判決。其認事用法，除就本罪侵害法益有所誤認而有判

    斷未妥之處，業經本院糾正如前，惟仍不影響其他認定被告

    仍應為無罪之理由。檢察官上訴意旨就法益保護之指摘固有

    有理由，惟就被告主觀上有侵入建築物之犯行，及系爭建築

    物已完成交屋，被告在103 年間欲解除買賣契約之前，所為

    仍構成本罪等語，本院均指駁如前，原審調查結果，亦基於

    與本院如上相同理由，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

    無不當。是檢察官上訴意旨尚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欣怡提起上訴，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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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錢建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俊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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